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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7            股票简称：大东方            公告编号：临 2017－024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拟收购 

“长兴奥长”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汽车”）拟收购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奥

长”）100%股权，拟收购价格为 4,571.82 万元。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也未发现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

过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股权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收购第一汽车（苏州）服务贸易有限

公司持有的“长兴奥长”100%股权，拟收购价格为 4,571.82万元。 

“长兴奥长”是一家位于浙江省长兴市的奥迪品牌 4S 店，并控股持有位于

无锡市区的奥迪品牌 4S 店——无锡奥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奥骐”）70%股权。 

本公司拟通过本次收购，实际增加两家奥迪品牌 4S 店，一是丰富公司汽车

业务板块的高端汽车 4S 店，以提升经营品牌结构；二是填补公司在无锡市场对

奥迪品牌的缺失，以完善品牌布局，抢占无锡地区高端汽车销售和服务的市场份

额；三是有利于进一步拓展跨地域经营规模，从而为不断整合资源、实现长远发

展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本次拟受让股权事项，依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

告，受让股权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经 2017 年第四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主体基本情况 

1、股权受让方: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略） 

 

2、股权出让方: 第一汽车（苏州）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中山东路 161号 

法定代表人：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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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类整车维修（乘用车）；机动车辆保险代理、意外伤害保险

代理。一汽大众奥迪品牌汽车销售；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工艺礼品、

皮具箱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二手车经销；代办汽车年审、上牌

照手续；汽车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苏州奥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长兴奥长”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长兴经济开发区长洪公路与经四路交叉口西南角 

(4)成立日期：2011年 10月 27日 

(5)法定代表人：叶新圻 

(6)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机动车维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一汽大众奥

迪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居间代理（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经纪执业人员执业资格，经纪执业人员应当取得资格后经营）；代办汽

车年审、上牌照手续；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8)交易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第一汽车（苏州）服务贸易有限公司持

有其 100%股权。 

2、交易标的之控股子公司“无锡奥骐”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无锡奥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区惠山大道 100 号 

(4)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06日 

(5)法定代表人：叶新圻 

(6)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汽车销售；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汽车零配件、橡胶制品、

润滑油、五金产品、工艺美术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的销售；百货的零售；

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汽车保养服务（不含维修）；

二手车经纪；汽车租赁；代办车辆上牌，办证、年审服务；汽车展览展示服务；

汽车按揭代办服务；汽车维修技术开发；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

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交易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70%股权，无锡市富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权。 

 

3、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交易标的“长兴奥长”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7]A870

号”审计报告，“长兴奥长”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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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兴奥长”近三年的资产及负债情况（母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总资产 18,435.31 16,425.13 18,519.64 

其中：流动资产 7,562.48 6,122.72 8,531.11 

长期股权投资 4,000.00 4,000.00 4,000.00 

固定资产 4,895.92 4,387.65 4,126.93 

无形资产 1,964.80 1,914.44 1,861.6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11 0.32 - 

负债总额 14,151.61 12,665.34 15,113.73 

净资产 4,283.70 3,759.79 3,405.91 

 

②“长兴奥长”近三年的经营情况（母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4,004.52 26,190.00 22,117.72 

营业成本 22,521.96 24,599.34 20,470.81 

利润总额 -796.77 -523.91 -353.88 

净利润 -796.77 -523.91 -353.88 

 

(2)交易标的之控股子公司“无锡奥骐”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7]A877

号”审计报告，“无锡奥骐”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①“无锡奥骐”近三年的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总资产 4,573.93 16,001.15 22,142.45 

其中：流动资产 2,633.15 7,112.64 10,557.22 

长期股权投资 0 0 0 

固定资产 1.33 8616.21 8,799.47 

无形资产 0 8.69 2,635.58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6.63 166.97 123.18 

负债总额 592.16 13,089.01 17,244.28 

净资产 3,981.78 2,912.14 4,898.17 

 

②“无锡奥骐”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0 6,041.05 31,332.23 

营业成本 0 6,084.82 29,298.81 

利润总额 -18.23 -1,069.63 -563.97 

净利润 -18.23 -1,069.63 -5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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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经过具有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并出具“苏中资评报字（2017）第 1013 号”－《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

汽车有限公司拟收购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涉及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报告》得出的评估结论如下：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

后的总资产价值 18,519.64 万元，总负债 15,113.73 万元，净资产 3,405.91 万

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9,169.35 万元，总负债 14,597.54 万

元，净资产 4,571.82 万元，净资产增值 1,165.91 万元，增值率 34.23%，评估

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被评估单位：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8,531.11 8,579.02 47.91 0.56% 

2 非流动资产 9,988.53 10,590.34 601.81 6.03%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4,000.00 3,709.48 -290.52 -7.26%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4,126.93 4,760.06 633.13 15.34% 

9 在建工程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1,861.60 2,120.80 259.20 13.92%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18,519.64 19,169.35 649.72 3.51% 

21 流动负债 14,597.54 14,597.54   

22 非流动负债 516.19  -516.19 -100.00% 

23 负债合计 15,113.73 14,597.54 -516.19 -3.42%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405.91 4,571.82 1,165.91 34.23% 

（注：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即在评估基准日，在不考虑股权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影响的情况下，长兴

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4,571.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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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评估结果，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长兴奥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4,571.82 万元”为

基础，拟收购第一汽车（苏州）服务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受让价为 4,571.82万元。 

 

5、交易标的未发现存在抵押、质押、司法冻结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或妨碍

权属转移的情况。 

6、交易标的所涉及公司未存在本公司为其进行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等事

项。 

7、交易标的未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四、拟签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出让方）：第一汽车（苏州）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长兴奥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3、股权拟转让价款：人民币 4,571.82 万元。 

4、股权转让作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评

估报告。 

5、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转让价款：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作价以人民币 4,571.82 万元

转让给乙方。 

价款支付及股权过户：乙方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约定工

作日内向甲方支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同意乙方以票据形式（包括承兑汇票、

银票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收到票据当日即视为收到股权转让价款；甲方收到

乙方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后应立即配合乙方和目标公司向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协议转让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将协议转让股权登记

至乙方名下。 

税费承担：甲方应缴纳因股权转让和收取转让价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由出

让方缴纳的税费，该项税费缴纳方式：由乙方代扣代缴。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

发生的评估、工商变更登记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6、声明与保证 

甲方应尽其最大的努力，对乙方办理本次转让的相关手续予以协助，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股权过户的相关资料、协调与有关主管部门及相关各方的关系等。 

甲方保证在担任目标公司股东期间，基于善意行事原则履行了目标公司股东

的义务和责任，并未利用目标公司股东的身份，在乙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目

标公司对外签署或承诺任何形式承担、准备承担、同意承担任何债务、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担保、赔偿、补偿或其它任何潜在责任），否则给目标公司和乙方造

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 

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保证不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目标公司当

前经营范围相竞争的业务。 

7、违约责任 

本意向协议一经生效，双方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的规定全面履行

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的规定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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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按逾期部分转

让款的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 

如甲方不能按期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按乙方已付

款金额的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 

如因乙方原因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的，或者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

如期办理变更登记超过 30 日的，严重影响双方订立本协议的目的，违约方应按

照股权转让款的 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汽车”作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汽车经营和服务业务已成为本公

司致力于消费领域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板块。由于“长兴奥长”持有“无锡

奥骐”7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长兴奥长”与“无锡奥骐”2 家奥迪品牌 4S

店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收购，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高端汽车

4S 店的品牌结构，并完善市场布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在汽车经营和服务业务

板块的资源整合，也有利于公司发展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未发现“长兴奥长”、“无锡奥骐”存在对外担保、

委托理财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相关评估报告 

2、批准本事项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9日 


